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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民法方面，民法在法硕专业课的考

试300分中占75分，它由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

辨析题、法条分析题和案例分析题几种题型，考试内容涵盖

面越来越广。所以总体来说，民法的考试难度在增加，尤其

因为物权法的颁布实施，致使和物权有关的内容(从第八章物

权的一般原理到第十五章占有)都发生了调整，民法中也增加

了一些全新的内容，例如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地役权等

内容，民法的内容随着法律的变动变化的同时，它也越来越

贴近我们的生活，例如新增的宅基地使用权，它就在我们的

生活中。因此民法的学习显得很重要的同时，它的难度也在

增加，所以，在学习民法时对新增内容重点掌握的同时，也

要注意其它部分，例如债、侵权等。 一、对民法学2008年考

试进行系统分析并作初步预测 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来法律硕士

联考的题型比较固定，今年也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要根据知

识点的特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看看那些知识点适合出

客观题，哪些适合出主观题？ 1、我们先来看看民法的历年

考点： 选择题中过去考试重复率较高的知识点有：民事法律

事实中事件和行为的判断、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后果、法

人类型的界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

、最长诉讼时效与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延长、善意取得

的适用范围、担保物权的种类、权利质权的成立、留置权的

适用范围、无因管理的认定、不当得利的认定、债的消灭原



因尤其是混同、提存的效力、要约和承诺的认定、定金与违

约金的适用、租赁合同的期限、知识产权的保护期及其起算

点、名称权、代位继承、遗嘱的形式、过错推定责任的适用

、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等。 简答题往年考过的有：

法人概念和特征、要约失效的情形、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

的条件( 2000 年)；法人成立的条件、保证的法律特征、一般

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 2001 年)；抵消与提存、赠与与

遗赠、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隐私权与名誉权( 2002 年)；绝

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职务发

明和职务作品( 2003 年)；表见代理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用益

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区别( 2004 年)；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概

念及其条件的法律特点、抵押权的概念和特征( 2005 年)；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区别(

2006 年)。善意取得的含义与条件、遗赠与遗嘱继承的区

别(2007)。 辨析题综合性比简答题强。如 2002 年的题目是：

某商店开展促销活动，部分商品打折销售，并在醒目处贴出

“打折商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告示。试运用民法原

理并结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该告示加以评析；2003 年是

：“所有权是完全物权  非定限物权，意味着所有权人可以任

意地对标的物行使其支配权。” 试用民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对

所说法加以辨析；2004 年是：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白纸

黑字，不容抵赖”。请运用合同法理论知识对其加以辨析

；2005 年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一

人做事一人当 ”。请用民法中侵权行为法原理对此加以分析

。2006 年是：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请运用代理的理论知识对其加以辨析。2007年是：日常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如

果此处“权”限定为民事权利，请用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与

除斥期间制度和理论对此加以分析。 法条分析题 ，2000 年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89 条关于共同共有和善意取得的规定、2001 年是《民法通则

》第 83 条关于相邻关系及其处理原则的规定、 2002 年是《合

同法》第 67 条关于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和《民法通则》第

130 条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2003 年是《民法通则》第

62 条关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2004 年又是《民法通

则》第 130 条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 2005 年是《合同法

》第 49 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2006 年《民法通则》第 93 

条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2007年是〈合同法〉42条关于缔约

过失责任的规定。 案例分析， 2000 年案例涉及到遗产继承问

题有四个：包括必留份制度、遗产债务清偿、监护人设定、

行为能力欠缺的人所签订的协议的效力；2001 年案例考查的

知识点有三个：委托行为、表见代理和侵权行为；2002 年案

例考查的知识点有四个：重大误解、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

为、合同相对性原理、善意取得；2003 年考查的知识点有三

个：无因管理、动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监护责任；2004 

年是纯粹继承案例，考查的识点有三：一是不同形式遗嘱的

效力；二是遗产的分割；三是遗产债务的清偿；2005 年考查

的知识点有三：效力待定合同、委托合同和授权行为的关系

、行为能力的确认；2006 年是单一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其考查的知识点有二：买卖合的效力与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

有权的取得。2007年是债权转让的条件及代位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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